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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完成股份增持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9日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增持计

划的公告》。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8 日接到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通知，截至 2016 年 1 月 8 日，控股股东、部分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自

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经实施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及增持计划 

在 6个月内减持过本公司股票的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刘冀鲁及高级管理

人员刘凌云、黄学春、宫为平、唐成宽、吴翠华、袁福祥、章大林、史志民、陆

江（除袁福祥外，其他人员以下合称“增持人”）：计划自 2015年 7月 10日起

的六个月内，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不少于其

2015年上半年累计减持股票金额的 10%。 

 

 二、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2015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 月 8 日，增持人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或本人证券账户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577,542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4947%，增持金额 17,127,599.82 元。明细如下： 

1、本次增持情况 



序

号 
增持人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股份

数（股） 

增持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增持金额

（元） 

1 唐成宽 本人账户 2015-11-10 26,400 0.0226% 702,583.2 

2 黄学春 
华泰基石 77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2015-12-10 

2015-12-11 
40,300 0.0345% 1,147,026 

3 刘冀鲁 
华泰基石 77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2015-12-30 

2016-1-5 
344,142 0.2948% 10,402,656.92 

4 刘凌云 
华泰基石 77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2015-12-30 

2016-1-5 
101,000 0.0865% 3,053,028 

5 章大林 本人账户 2016-1-4 1,900 0.0016% 55,590.2 

6 史志民 本人账户 2016-1-4 1,900 0.0016% 55,100 

7 宫为平 本人账户 
2016-1-4 

2016-1-5 
42,600 0.0365% 1,177,575.5 

8 陆江 本人账户 2016-1-7 3,000 0.0026% 84,000 

9 吴翠华 
华泰基石 77 号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 
2016-1-8 16,300 0.0140% 450,040 

 

2、增持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序

号 
增持人 增持方式 

本次增持

前持有公

司股份总

数（股） 

增持股

份数

（股） 

增持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增持

后持有公

司股份总

数（股） 

本次增持

后持有公

司股份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 唐成宽 本人账户 1,632,514 26,400 0.0226% 1,658,914 1.4210% 

2 黄学春 

华泰基石77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2,438,045 40,300 0.0345% 2,478,345 2.1228% 

3 刘冀鲁 
华泰基石77

号定向资产
50,082,169 344,142 0.2948% 50,426,311 43.1931% 



管理计划 

4 刘凌云 

华泰基石77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7,197,352 101,000 0.0865% 7,298,352 6.2515% 

5 章大林 本人账户 115,200 1,900 0.0016% 117,100 0.1003% 

6 史志民 本人账户 115,200 1,900 0.0016% 117,100 0.1003% 

7 宫为平 本人账户 2,612,228 42,600 0.0365% 2,654,828 2.2740% 

8 陆江 本人账户 202,500 3,000 0.0026% 205,500 0.1760% 

9 吴翠华 

华泰基石77

号定向资产

管理计划 

923,986 16,300 0.0140% 940,286 0.8054%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刘冀鲁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刘凌云女士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事宜，实施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核查

意见。认为：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担

任上市公司股东的资格，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或是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2、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增持已依法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增持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并符合《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

请的条件，可直接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四、相关承诺及说明 

1、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袁福祥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按承诺在增持本公司股

票过程中，由于操作失误，误挂委托买入为委托卖出，并以 32.62 元卖出成交了



6900股。随即袁福祥发现错误，又重新委托买入，最终以 32.7 元买入成交 3400

股。 

袁福祥就本次因个人操作失误导致未能履行前期承诺的行为向投资者表

示诚挚的歉意。并主动承诺在未来 12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一旦法律法规允

许其本人增持公司股票的时间窗口开启（本次减持行为发生后 6 个月即 2016 年

6月 30日起），将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不少于其 2015年上半年累计减持股票金额

的 10%并补齐本次操作失误导致多卖出的 3500股公司股票。  

2、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

指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的

规定。  

3、本次增持行为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4、增持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期间未减持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并

承诺在本次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本次所增持公司股份。  

5、增持人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人员股份变动的相

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1月 11日       




